对地方金融组织违法行为的处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处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  黄山市财政局金融监管科

服务电话：  0559-2350667
监督电话：  0559-2355298（人事教育科）

法定期限：  60个工作日

两人以上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



立    案





制作《立案审批表》





调查取证





执法人员提交案件调查终结报告





听证程序





负责人审查有关材料后，依法作出决定，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处罚经集体讨论。需要法制审核的应经审核后做出处罚决定。





作出较大数额罚款、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责令停业整顿、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。








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及当事人的陈述，申辩等权利（5个工作日内）








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（告知当事人5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）


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



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（在听证7个工作日前）





处罚决定书7个工作日内送达





举行听证





执     行





结     案





归     档（结案后30日内完成立卷并移交案卷管理人员）





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两人以上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



立    案





制作《立案审批表》





调查取证





执法人员提交案件调查终结报告





听证程序





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负责人审查有关材料后，依法作出决定，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处罚经集体讨论。需法制审核的应经审核后做出处罚决定。





作出较大数额罚款、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及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。








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及当事人的陈述，申辩等权利（5个工作日内）








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（告知当事人5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）


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



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（在听证7个工作日前）





处罚决定书7个工作日内送达





举行听证





执     行





结     案





归     档（结案后30日内完成立卷并移交案卷管理人员）










